
福建省足球教练员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一、教练员等级及晋升 

1、福建省足球教练员参照亚足联及中国足协的教练员资质标准，设

立以下 6 个等级： 

（1）福建省省级教练员（以下简称“E 级”） 

（2）中国足协 D 级（以下简称“D 级”） 

（3）亚足联 C 级（以下简称“C 级”） 

（4）亚足联 B 级（以下简称“B 级”） 

（5）亚足联 A 级（以下简称“A 级”） 

（6）亚足联 PRO 职业级（以下简称“职业级”） 

2、所有报名参加 D 级培训班者，必须先参加 E 级培训班，并通过全

部考核后，经讲师推荐方可录取参加 D 级培训班。 

3、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，在福建省足球协会（以下简称“省足协”）

及所属各级会员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会员协会”）注册的青少年业余足

球俱乐部和注册登记有青少年足球培训资质的体育机构（公司、文化

交流中心、少年宫、培训学校），包括大学、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四级

校园内从事足球课专项教学、校足球队训练及足球兴趣班的所有教育

系统外外聘足球教练员及社会体育指导员，以及报名参加福建省省级

业余足球比赛的教练员，必须至少持有省足协统一下发的“福建省省



级教练员培训合格证书”以及注册后统一发放的“教练员执教资格证”

方可执教。 

二、教练员注册及管理 

1、福建省足球教练员的注册及管理由福建省足球协会技术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“技术委员会”）负责。 

2、在福建省内执教的足球教练员每年均需向省足协或通过会员协会

上报注册。E 级教练员注册免收费用，其它等级教练注册费用标准参

照中国足协有关规定执行。 

3、省足协以官方平台公告教练员登记、注册、再教育培训及晋级信

息。 

4、E 级教练员两年未注册的，取消其 E 级教练员资格证。其它级别

注册时限参照中国足协及亚足联相关规定执行。 

5、会员协会每年应及时上报当地教练员注册情况。未及时完整上报

的，将暂停其申办各级教练员培训班的资格。 

三、教练员培训 

1、福建省内各级教练员培训班仅可由当年向省足协注册的会员协会

申办。 

2、E 级培训班由会员协会向技术委员会提出举办申请。会员协会应

提前至少 45 日向技术委员会提交申办报告，技术委员会在收到申办

报告后 7 个工作日内回复是否同意申办。会员协会在获准申办后 10

日内提交学员名单。E 级培训班由省足协派出讲师。 

3、D 级以上培训班由省足协承办或由会员协会协办。会员协会应连



续承办两期以上E级培训班方可向省足协申请协办一期D级培训班。

D 级以上培训班原则上为计划制，当年 12 月底前由省足协向中国足

协申请承办次年的 D 级以上培训班。会员协会计划协办的应在当年

12 月 15 日前向省足协技术委员会提交申请。 

4、会员协会应在每年 12 月 15 日前向技术委员会提交当年的教练员

工作总结及次年工作计划报告。未及时提交报告的，将不予其承、协

办各级教练员培训班。 

5、会员协会承办的 E 级培训班只能招收其户籍、学籍或工作单位在

会员协会地区行政区划范围的人员，D 级培训班学员的户籍、学籍或

工作单位在会员协会地区行政区划范围的人数占总学员人数不应低

于 80%。 

6、会员协会承办的各级教练员培训班学员名单应提前报至福建省足

球协会技术委员会审核。 

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。 

 

福建省足球协会 

2017 年 4 月 26 日  


